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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8,455,48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8月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61号）核准同意，成都盟升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升电子”或“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28,670,000股，并于2020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14,670,000股，其中有流

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88,338,439股，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

数量为26,331,56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股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8,455,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54%，将于2021年8月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

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弘升衡达互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弘升衡达精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弘升衡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成都蓝海同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蓝海沣盈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蓝海共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荣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盟升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下列情况下，本企业/本人将不会减持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

子股份：

（1）盟升电子或本企业/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

未满6个月的；

（2）本企业/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

个月的；

（3）盟升电子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盟升电子股票终止上市前；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情形。

如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本企业/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

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企业/本人同意按照该

等要求对本企业/本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2、公司股东宜宾市智溢酒业有限公司、共青城泰中成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赖晓凤、熊斌、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致心军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京道天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盟升道合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恒

鑫汇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胡妍丽、北京国鼎军安天下二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吕云峰、朱建辉、赵极星、汤勇军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盟升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承诺人同意按照该等要

求对承诺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直接持有或通过持有公司股东的权益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向荣、刘荣、向静、温黔伟、陈英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上市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盟升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

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在职

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在任

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本承诺。

本人间接或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盟升电子上市后6个月内如盟升电子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 本人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

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上述发行价指盟升电子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如果盟

升电子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售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则应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列情况下，本人将不会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股份：

（1）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 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

的；

（3）盟升电子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情形。

如本人基于其他身份作出其他锁定期承诺， 且该锁定期承诺时间久于或高

于本承诺函项下锁定安排的，还应当遵守其他锁定期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要求

对本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4、 直接持有或通过持有公司股东的权益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杜留

威、吴真、瞿成勇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上市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盟升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监事的义务，

如实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如本人

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

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

因而拒绝履行本承诺。

下列情况下，本人将不会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股份：

（1）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 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

的；

（3）盟升电子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

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情形。

如本人基于其他身份作出其他锁定期承诺， 且该锁定期承诺时间久于或高

于本承诺函项下锁定安排的，还应当遵守其他锁定期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要求

对本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直接持有或通过持有公司股东的权益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

员向荣、温黔伟、杨龚甫、胡明武、覃光全、罗顺华、杜留威、吴真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和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

升电子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盟升电

子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所持盟升电子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盟升电子首发前股份不超过盟升电子上市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盟

升电子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前述每年转让比例累计使用。

如本人同时担任盟升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基于其他身份作出其

他锁定期承诺，且该锁定期承诺时间久于或高于本承诺函项下锁定安排的，还应

当遵守其他锁定期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人同意对本人所持盟

升电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不存在未履行相关

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盟升电子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盟升电子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8,455,48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8月2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单位：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单位：

股）

剩余

限售

股数

量

1

成都弘升衡达互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931,200 5.17% 5,931,200 0

2

成都弘升衡达精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395,600 3.83% 4,395,600 0

3 成都蓝海同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23,000 3.16% 3,623,000 0

4 宜宾市智溢酒业有限公司 2,965,600 2.59% 2,965,600 0

5

共青城泰中成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957,300 1.71% 1,957,300 0

6 赖晓凤 1,920,000 1.67% 1,920,000 0

7 熊斌 1,856,500 1.62% 1,856,500 0

8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9,400 1.55% 1,779,400 0

9 成都蓝海沣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07,600 1.49% 1,707,600 0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致心军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64,500 1.45% 1,664,500 0

11 成都弘升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5,200 1.40% 1,605,200 0

12 成都蓝海共赢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57,200 1.10% 1,257,200 0

13 刘荣 1,163,440 1.01% 1,163,440 0

14 罗顺华 1,090,160 0.95% 1,090,160 0

15 成都京道天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8,000 0.95% 1,088,000 0

16

宁波盟升道合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077,200 0.94% 1,077,200 0

17 深圳市恒鑫汇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89,700 0.78% 889,700 0

18 胡妍丽 854,000 0.74% 854,000 0

19 向静 500,000 0.44% 500,000 0

20

北京国鼎军安天下二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20,000 0.28% 320,000 0

21 吕云峰 296,600 0.26% 296,600 0

22 朱建辉 150,000 0.13% 150,000 0

23 赵极星 150,000 0.13% 150,000 0

24 汤勇军 113,280 0.10% 113,280 0

25 温黔伟 100,000 0.09% 100,000 0

合计 38,455,480 33.54% 38,455,480 0

注：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8,455,480 12

合计 - 38,455,48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

信息披露义务人1：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建设路29号附7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777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A座19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序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通讯地址

1 闫长勇 山东省东阿县光明街*** 山东省东阿县光明街***

信息披露义务人3：

序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通讯地址

2 孙冠杰

山东省东阿县盛世华府小区

***

山东省东阿县盛世华府小区

***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胜利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胜利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胜利股份、上市公司 指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合杉海博 指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闫长勇先生、孙冠杰先生

本报告书 指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1年7月21日，合杉海博、闫长勇、孙冠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终

止协议》，终止各方于2020年7月6日、2021年1月21日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安排。 同日，合杉海博致函

润铠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解除

《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拥有的上市公司投票权发生变化

润铠胜 指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汇总数据的差异，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建设路29号附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安合而翰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5.801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02MA647G353D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 长期

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广安合而翰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 0.02 普通合伙人

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3,000 39.65 有限合伙人

广安合一浩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5,000 60.3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8,010 100.00 ———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企业名称 广安合而翰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兴安上街70号

法定代表人 李艳

注册资本 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02MA6APFKA3H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经营期限 长期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安合一浩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 100.00

合计 200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孔庆侃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中国 否 上海

（二）闫长勇

姓名 闫长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件号码 3725251973********

住所 山东省东阿县光明街***

通讯地址 山东省东阿县光明街***

通讯方式 1380635*****

（三）孙冠杰

姓名 孙冠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件号码 3715241988********

住所 山东省东阿县盛世华府小区***

通讯地址 山东省东阿县盛世华府小区***

通讯方式 158069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如下：

闫长勇先生通过聊城东财信合新能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杉海博权益， 并担任合杉海博执行

事务合伙人广安合而翰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各方投资计划发生调整，合杉海博、闫长勇、孙冠杰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协议》，终止各方于2020年7月6日、2021年1月21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安排。 同日，合杉海博致函润铠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

百三十三条规定，解除《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

的上市公司投票权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四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变动前持有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合杉海博、闫长勇、孙冠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70,752,548股，占上市

公司股本总额的8.04%；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受委托的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6193万

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7.04%。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润铠胜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

132,687,506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5.08%。 其中：

(1)�闫长勇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5,101,119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72%；合杉海博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28,627,829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3.25%；孙冠杰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7,

023,600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3.07%，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70,752,548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8.04%。

(2)�根据合杉海博与润铠胜于2021年1月21日签署的《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润铠胜将其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6193万股对应的股东权利委托给合杉海博行使，委托期限为《委托协议》生效

之日起一年。

（二）权益变动方式

2021年7月21日，合杉海博、闫长勇、孙冠杰签署协议，终止各方于2020年7月6日、2021年1月21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安排。同日，合杉海博致函润铠胜，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解除《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 合杉海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627,829】 股， 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3.25%；闫长勇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5,101,119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72%；孙冠杰先生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27,023,600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3.07%。

鉴于闫长勇先生通过聊城东财信合新能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杉海博权益， 并担任合杉海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安合而翰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闫长勇先生与合杉海博仍然属于法定的一致行动人。 合杉海博及其一致行动人闫长勇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3,728,948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4.9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名称/姓名

交易方向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交易股份

（股）

成交均价

（元/股）

合杉海博 ——— ——— ——— ———

闫长勇 ——— ——— ——— ———

孙冠杰 ——— ——— ——— ———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信息， 亦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

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孔庆侃

2021年7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闫长勇（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孙冠杰（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协议》。

4、《关于解除《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的通知函》。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胜利股份办公地点及深交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孔庆侃

2021年7月21日

闫长勇（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21日

孙冠杰（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21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山东省济南市

股票简称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闫长勇、孙冠杰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四川省广安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1、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28,627,829股；持股比例：3.25%

2、闫长勇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15,101,119股；持股比例：1.72%

3、孙冠杰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27,023,600股；持股比例：3.07%

4、润铠胜（表决权委托）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61,934,958股；持股比例：7.04%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1、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28,627,829股；持股比例：3.25%

2、闫长勇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15,101,119股；持股比例：1.72%

3、孙冠杰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27,023,600股；持股比例：3.07%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

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孔庆侃

2021年7月21日

闫长勇（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21日

孙冠杰（签字）：____________

202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5020� �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3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于2021年7月20日、7

月21日和7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0日、7月21日和7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内外部经营环境亦未发生重大调整

或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

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87� � � � � � �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1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日（2021年6月29日），明华创

新技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创新” ）持有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甘李药业” 、“公司” ）93,884,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2%。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IPO前持

有的股份，以及基于其持有的该等股份取得的股票股利。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根据2021年6月29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明华创新拟自该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615,4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明华创新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93,884,092 16.72%

IPO前取得：67,060,066股

其他方式取得：26,824,02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明华创新 2,808,000 0.50%

2021/7/20 ～

2021/7/21

集中竞价

交易

81.8193-8

1.9431

229,

954,

357.36

90,

876,

092

16.18

%

注:�除上述集中竞价方式的减持外，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21日期间，明华创新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5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明华创新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拟减持股东可能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拟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66� � � �证券简称：*ST索菱 公告编号：2021-042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于近日收到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应诉通知书》（【2021】 粤03民初1544、2538、3739-3744、

3809-3820、3822号）等涉诉材料。 根据上述材料显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郭秀

华等共47名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上述诉讼案件将于2021年8月24

日开庭。 现将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郭秀花等47名投资者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

利息损失等。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案号 当事人 诉讼标的金额 序号 案号 当事人 诉讼标的金额

1 1544号 郭秀花 16,096.00 25 4484号 钟卫霞 20,764.00

2 2538号 曹吉香 84,867.61 26 4485号 袁园 382,083.00

3 3739号 谌康华 302,699.38 27 4486号 陈文珂 127,860.00

4 3740号 邵新平 29,816.69 28 4487号 赵来山 327,953.00

5 3741号 惠心怡 102,335.74 29 4488号 陈晖 52,406.00

6 3742号 陈丁龙 497,465.98 30 4489号 李双伶 211,505.00

7 3743号 高少华 613,506.29 31 3683号 廖慧 10,948.00

8 3744号 梅倩 104,870.00 32 3684号 房莲英 72,802.00

9 3809号 何光润 47,470.75 33 3685号 蒋金勇 39,576.00

10 3810号 张志辉 20,190.30 34 3686号 唐高云 7,587.00

11 3811号 彭清 60,384.53 35 3687号 刘更宏 130,655.00

12 3812号 李桂花 30,978.83 36 3688号 陈海燕 853,397.00

13 3813号 王加梅 10,537.03 37 3689号 张君军 99,911.00

14 3814号 黄忠 41,021.88 38 3690号 李思维 157,053.00

15 3815号 金志强 23,506.92 39 3691号 黄海康 87,929.00

16 3816号 赵丽娜 36,328.51 40 3692号 崔君然 25,093.00

17 3817号 王绍彦 24,817.54 41 3693号 牛振宇 20,536.00

18 3818号 张岩 51,670.13 42 3694号 施德怀 76,098.00

19 3819号 熊礼明 387,045.67 43 3259号 张华国 187,434.56

20 3820号 贾丽 526,998.00 44 3745号 陈佳贺 302,777.14

21 3822号 纪晖 37,990.00 45 3746号 陈广胜 4,169,233.49

22 3679号 王超 123,456.75 46 4110号 俞龙华 73,592.45

23 3802号 袁荣 526,995.57 47 4794号 陈峰 382,222.00

24 3808号 张政威 44,033.44

总计 11,564,499.18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20年12月10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105�号）， 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有关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详

见公司2020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 郭秀华等47名投资者以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就前述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对

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公司将聘请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

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1】粤03民初1544、2538、3739-3744、

3809-3820、3822号）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1-042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袁正刚先生、王爱华先生、刘谦先生、何平女士、李树剑女士、云浪

生先生、只飞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

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公司董事

袁正刚先生、王爱华先生、刘谦先生、何平女士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李树剑

女士、云浪生先生、只飞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预计为2021年4月22日至2021年10月22日） 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433,000股。

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时间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上述人员股份减持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注

减持股份来源

刘 谦 集中竞价交易

2021-6-2

5

150,000 69.6 0.0126% 首发前及股权激励股份

云浪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1-6-2

5

80,000 69.6 0.0067% 股权激励股份

注：以截至2021年7月20日总股本为基准，下同。

截止本公告日，袁正刚先生、王爱华先生、何平女士、李树剑女士、只

飞先生尚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刘 谦

合计持有股份 2,400,890 0.2022% 2,250,890 0.18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223 0.0505% 450,223 0.03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00,667 0.1516% 1,800,667 0.1516%

云浪生

合计持有股份 498,500 0.0420% 418,500 0.03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8,125 0.0074% 8,125 0.0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0,375 0.0346% 410,375 0.0346%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董事袁正刚先生、王爱华先生、刘谦先生、何平女士以及高级管

理人员李树剑女士、云浪生先生、只飞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中，未出现违反承诺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刘谦先生、 云浪生先生股份减持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符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